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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江苏省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条例
实施细则》的通知

各市、县（市、区）总工会，省各产业（厅、局、公司）工会：
为了贯彻实施《江苏省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条例》，省总工会制定了《江苏省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条例实施细则》，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江苏省总工会
                      2012年12月18日  
江苏省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条例

实  施  细  则

第一条  为了贯彻实施《江苏省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  本省各级工会组织，应当积极采取措施，推动《条例》的贯彻实施，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促进劳动关系和谐稳定。

第三条  工会劳动法律监督的对象为本省行政区域内的用人单位，包括企业、个体经济组织、民办非企业单位、合伙组织、基金会等组织。

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的，工会依照《条例》的规定对其实施劳动法律监督。

第四条  《条例》所称区域工会主要指乡镇（街道）、开发区（园区）、村（社区）工会。
第五条  各级工会应当依照《条例》的规定设立劳动法律监督组织。

基层工会成立时，应当同步设立劳动法律监督组织。
第六条  地方各级总工会、产业（行业）工会、区域工会的劳动法律监督委员会履行下列职责：
（一）对用人单位遵守劳动法律法规的情况进行监督；

（二）对用人单位违反劳动法律法规、侵害劳动者合法权益的行为组织调查，向同级工会提出处理建议；

（三）向同级工会和上级工会劳动法律监督组织报告用人单位违反劳动法律法规的重要情况；

（四）参与本区域、本产业（行业）内劳动关系重大问题的调查；

（五）办理上级工会劳动法律监督组织交办的事项，指导和支持下级工会劳动法律监督组织开展工作。

第七条  基层工会劳动法律监督委员会履行下列职责: 

（一）开展劳动法律法规宣传，对所在单位遵守劳动法律法规的情况进行监督；

（二）接受对所在单位违反劳动法律法规行为的情况反映，进行调查，向同级工会提出处理建议；

（三）向同级工会和上级工会劳动法律监督组织报告所在单位违反劳动法律法规的重要情况；

（四）办理上级工会劳动法律监督组织交办的事项。

未设立劳动法律监督委员会的，由劳动法律监督员履行前款规定的职责。

第八条  工会劳动法律监督组织成员可以由同级工会委员会提名，在充分协商的基础上产生，也可以召开会员大会或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工会劳动法律监督组织成员因岗位变动、退休等原因不能继续履行劳动法律监督职责时，应当及时进行替补或增补。
各级工会劳动法律监督组织及其负责人的产生、变动等情况，须报上一级工会劳动法律监督组织备案。

第九条  工会劳动法律监督委员会组成人数一般应为单数，且不少于三人。
工会劳动法律监督委员会根据需要设立主任、副主任，工会劳动法律监督委员会主任由同级工会主席或者副主席担任。

县级以上地方总工会劳动法律监督委员会设立办公室，负责劳动法律监督的日常工作。办公室一般设在同级工会法律工作部门。

第十条  工会劳动法律监督组织成员经过推选产生后即取得监督资格，县级以上地方总工会应当及时发放《工会劳动法律监督证》，并定期对其进行业务培训。
全省工会劳动法律监督组织成员所持《工会劳动法律监督证》，实行统一编号。

第十一条  工会劳动法律监督组织成员任期未满时，不得随意调动其工作；确实因工作需要调动时，应当征得本级工会委员会同意。

第十二条  工会应当保障劳动法律监督组织正常工作所需的办公条件和经费。

劳动法律监督组织成员因履行职责产生的差旅费、通讯费、伙食补助费等相关费用，由同级工会承担。

第十三条  各级工会应当对劳动法律监督组织成员履行职责行为提供保护，有条件的地方总工会可以设立劳动法律监督组织成员履职保护专项基金。

第十四条  工会及其劳动法律监督组织应当定期对用人单位遵守劳动法律法规、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情况实施监督检查。
第十五条  工会及其劳动法律监督组织应当将工作地点和电话等信息向社会公布，接受关于用人单位遵守劳动法律法规、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的情况反映。

“12351”职工维权热线电话可以作为工会劳动法律监督电话。

第十六条  劳动法律监督组织在监督检查中，发现用人单位有违反劳动法律法规行为的，应当及时将情况报告给同级工会，由同级工会决定是否予以受理。

对于接到的关于用人单位违反法律法规的情况反映，劳动法律监督组织应当进行登记，并及时报告给同级工会。情况反映明显不合理、不属实、没有基本证据或者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工会不予受理，并向反映人作出说明。

第十七条  受理情况反映以后，劳动法律监督组织应当及时组织调查，了解相关情况，并将调查情况和处理建议报告给同级工会。

劳动法律监督组织开展调查时，应当听取职工和用人单位的意见，核查事实，如实记录；必要时，可以进行现场调查，约谈有关知情人员，查阅、复制有关资料。

只设一名劳动法律监督员的基层工会，需要实施现场调查的，由上级工会劳动法律监督组织指派劳动法律监督组织成员协助。

第十八条  实施现场调查时，可以查阅、复制与劳动法律监督相关的以下资料：用人单位的劳动规章制度、工资表等工资支付凭证、社会保险登记和缴费凭证、考勤表、职工名册、劳动合同和集体合同文本等。 

第十九条  职工申请仲裁或提起诉讼需要使用工会实施劳动法律监督获取的有关资料的，应当向工会提供仲裁或诉讼的立案法律文书。

第二十条  对于用人单位存在违反劳动法律法规、侵害劳动者合法权益行为的，工会应当及时与用人单位进行沟通和协商，督促用人单位整改。用人单位不整改的，工会可向其发出《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意见书》。

第二十一条  用人单位收到《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意见书》十五个工作日后，未按照工会意见改正违法行为的，县以下各级工会、产业（行业）工会可向县级以上地方总工会报告，由县级以上地方总工会根据用人单位违法行为的具体情形，向相应的行政执法部门提出《工会劳动法律监督建议书》。

第二十二条  县级以上地方总工会要加强与劳动行政等有关部门的沟通联系，对《工会劳动法律监督建议书》处理情况，应当做好跟踪和协调，确保职工的合法权益落到实处。

第二十三条  对用人单位已经改正或者劳动行政等有关部门已经依法处理的案件，工会及其劳动法律监督组织应当及时结案、归档。

第二十四条  各级工会每年应当对实施劳动法律监督的情况进行总结，并形成分析报告。
对于重大的、久拖不决的违反劳动法律法规、侵害职工合法权益的案件可以通过新闻媒体进行披露、跟踪报道，推动解决。
第二十五条  劳动法律监督组织成员违反本条例规定，损害劳动者或者用人单位合法权益情节严重的，由同级工会免除其工会劳动法律监督资格，并收回《工会劳动法律监督证》。

工会劳动法律监督组织成员因任职期满、工作岗位变动、退休等原因，不再担任工会劳动法律监督组织成员的，所在工会或发证单位应当及时收回其《工会劳动法律监督证》。

第二十六条  对因劳动关系矛盾引起的重大或群体性事件，工会及其劳动法律监督组织应当及时协同有关方面共同处理。

第二十七条  地方各级总工会应当定期对工会劳动法律监督工作进行评选表彰，促进工会劳动法律监督工作不断深化发展。

第二十八条  《工会劳动法律监督证》、《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意见书》、《工会劳动法律监督建议书》格式及其他相关资料附后。

第二十九条  本实施细则由江苏省总工会负责解释。

第三十条  本实施细则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附1： 
工会劳动法律监督证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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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总工会
	   
	法律法规摘要 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八十八条④ 各级工会依法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对用人单位遵守劳动法律法规的情况进行监督。
《江苏省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条例》第十八条⑤劳动法律监督组织实施劳动法律监督应当听取职工和用人单位的意见，核查事实，如实记录；必要时可以进行现场调查，查阅、复制有关资料，用人单位应当予以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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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会劳动法律监督证 ⑥
证件编号：                    

发证单位：                    

发证日期：       年    月    日
	
	贴2寸照片

盖发证单位钢印
姓    名：                    
性    别：                      

出生年月：                           

职    务：                           
工作单位：                           

	地方各级总工会、产业（行业）工会、区域工会的劳动法律监督委员会履行下列职责：

（一）对用人单位遵守劳动法律法规的情况进行监督；

（二）对用人单位违反劳动法律法规、侵害劳动者合法权益的行为组织调查，向同级工会提出处理建议；

（三）向同级工会和上级工会劳动法律监督组织报告用人单位违反劳动法律法规的重要情况；

（四）参与本区域、本产业（行业）内劳动关系重大问题的调查；

（五）办理上级工会劳动法律监督组织交办的事项，指导和支持下级工会劳动法律监督组织开展工作
	
	基层工会劳动法律监督委员会履行下列职责:

（一）开展劳动法律法规宣传，对所在单位遵守劳动法律法规的情况进行监督；

（二）接受对所在单位违反劳动法律法规行为的情况反映，进行调查，向同级工会提出处理建议；

（三）向同级工会和上级工会劳动法律监督组织报告所在单位违反劳动法律法规的重要情况；

（四）办理上级工会劳动法律监督组织交办的事项。

不设立劳动法律监督委员会的，由劳动法律监督员履行前款规定的职责。

	此证为工会劳动法律监督组织成员履行职责的证件。工会劳动法律监督组织成员因任职期满、工作岗位变动、退休等原因，不再担任工会劳动法律监督组织成员的，由所在工会或发证单位及时收回工会劳动法律监督证。
	
	


备注：1、《工会劳动法律监督证》规格：85mm×125mm。

2、字体字号：①楷体30.65磅加粗；②宋体28磅加粗；③宋体16磅加粗；

④⑤黑体11磅；⑥楷体23.52磅加粗；其余字号字体皆为宋体11磅。
附2：  

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意见书

             工劳监意字（    ）   号

                 ：

经查，你单位在遵守劳动法律法规方面存在下列问题：

1、                                                     
2、                                                     
整改建议：

1、                                                     
2、                                                     
                                        ​​​​​​​                
（上述栏目可另附页）

根据《江苏省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条例》第二十条“用人单位存在违反劳动法律法规、侵害劳动者合法权益行为的，工会应当督促其及时改正”、“用人单位接到《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意见书》后，应当在十五个工作日内作出处理意见，并书面告知工会”等相关规定,请你单位于     年   月   日前作出处理,并将情况书面告知我会。逾期未改正的，我会将提请有关部门​​依法查处。

签发：

                                      工会（章）

       年   月   日

被检查单位（盖章签收）：                       年   月   日 

附3：   
工会劳动法律监督建议书
             工劳监建字（    ）    号

                 ：

经查，                    在遵守劳动法律法规、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方面存在下列问题：

1、                                                     
2、                                                     
3、                                                     

整改建议：

1、                                                     
2、                                                     
3、                                                     
（上述栏目可另附页）

我会根据《江苏省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条例》规定，对该单位违法行为发出《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意见书》后，该单位仍不改正。现提请你单位依法对其违反劳动法律法规的行为进行查处，并请将处理情况及时书面告知我会。

签发：

                                      工会（章）

       年   月   日

签收：                                       年    月    日
附4：      
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情况登记表

                                                      编号：               

	反映

人员
	姓    名
	
	性别
	
	工作单位
	

	
	联系电话
	
	反映

时间
	  年  月  日
	反映

方式
	

	
	身份证件
	
	号码
	

	被反映

单位
	单位名称
	
	地址
	

	
	主要负责人姓名
	
	联系

电话
	
	其    他

联系方式
	

	反映

情况

摘要
	反映人员（签名）：                               年     月     日

	证据

材料
	

	承办

意见
	工会劳动法律监督组织成员（签名）：               年     月     日

	备注
	


附5：            
约 谈 笔 录

约谈时间：       年    月    日     时    分至     时     分

约谈地点：                                                   
工会劳动法律监督组织成员（约谈人）姓名：                     
工作单位：                                                   
记录人姓名：            ，工作单位                           
被约谈人姓名：                                               
​​​

我们是工会劳动法律监督组织成员，受               工会委托，现依法向您了解关于                         的情况，请予以配合。

​​​    一、被约谈人自然情况（姓名、单位及职务、联系电话等）

​​​                                                          

​​​​​​​​

二、被约谈人陈述有关情况

三、被约谈人核对笔录，如无疑义，签名确认。

附6：         

工会劳动法律监督事项处理情况表

单位（盖章）                          编号：             

	被监督

单  位
	
	地址
	

	负责人姓名
	
	职务
	
	联系电话
	

	工会主席姓名
	
	联系电话
	

	情况摘要
	

	监督组织

处理建议
	承办人：                年    月   日

	工会处理

意见
	年    月   日

	处理结果
	                          年    月   日

	备  注
	


附7：   
全省《工会劳动法律监督证》证书编号

省  级：苏工监00001号起；

南京市：苏工监A字00001号起；

无锡市：苏工监B字00001号起；

徐州市：苏工监C字00001号起；

常州市：苏工监D字00001号起；

苏州市：苏工监E字00001号起；

南通市：苏工监F字00001号起；

连云港市：苏工监G字00001号起；

淮安市：苏工监H字00001号起；

盐城市：苏工监J字00001号起；

扬州市：苏工监K字00001号起；

镇江市：苏工监L字00001号起；

泰州市：苏工监M字00001号起；

宿迁市：苏工监N字00001号起。

产业（行业）工会《工会劳动法律监督证》由所在地方工会统一编号。
	抄送：中华全国总工会法律工作部，江苏省工会劳动法律监督委员会
顾问、委员

	江苏省总工会办公室                      2012年12月18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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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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